
第 2429號公告 精神健康條例 (第 136章 )

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

現公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業已行使《精神健康條例》第 59A條所賦予，並由行政長官所授予的
權力：

(a) 根據第 59A(2)(b)條的規定再度委任下列人士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由 2019年 
4月 15日起至 2021年 4月 14日止：

趙珮瑜醫生
徐慕菁醫生
金偉幗醫生
簡聚坤醫生
林美玲醫生
李子超醫生
李浩銘醫生
盧慧芬醫生
麥敦平醫生
曾繁光醫生
左思賦醫生
王穎珊醫生

(b) 根據第 59A(2)(c)條的規定再度委任下列人士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由 2019年 
4月 15日起至 2021年 4月 14日止：

陳國溪先生
陳裕娟博士
程志剛先生
林翠瑜女士
劉學榮先生
莫綺文女士
吳柱剛先生
吳婉嫻女士
潘紅燕女士
黃宗保先生
楊劍雲博士

(c) 根據第 59A(2)(d)條的規定再度委任下列人士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由 2019年 
4月 15日起至 2021年 4月 14日止：

張依勵博士
周綺萍女士
鍾浩怡先生
許清安先生
林日豐先生
彭耀宗教授
徐佩宏博士
黃顯榮先生
黃偉寧教授
楊 慧教授



(d) 根據第 59A(2)(b)條的規定委任下列人士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由 2019年 4月 
15日起至 2021年 4月 14日止：

林碧荷醫生
李子健醫生
黃浩瀚醫生

(e) 根據第 59A(2)(c)條的規定委任下列人士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由 2019年 4月 
15日起至 2021年 4月 14日止：

陳小麗女士
方富輝博士
梁夢熊先生
李慧逸女士

(f) 根據第 59A(2)(d)條的規定委任下列人士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由 2019年 4月 
15日起至 2021年 4月 14日止：

張善喻教授
馮靜珊博士
許卓傑先生
劉月瑩搏士
白立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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